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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政府面對的防疫議題

讓世界分辨中
國與台灣之防
疫區域與能力

的不同

防疫作為的法
律授權明確性

的爭議

入境旅客國籍
(「小明」問
題)之論斷



二、衛福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整備應變計畫」之內容與法律屬性之介紹

第一階段 整備階段----當鄰近國家出現疫情但無
持續性社區傳播時之整備策略



二、衛福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整備應變計畫」之內容與法律屬性之介紹

第二階段 應變階段

當疫情持續擴大時，依疫情等級啟動下列九項應變策略:

強化疫情監視/
風險評估 強化邊境檢疫 完備醫療體系

調度/管理防疫
物資

提升檢驗診斷能力 持續風險溝通

發展國際合作 流行病學調查 社區防治



三、因應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法律應變體

系規劃與執法作為之問題

1.因應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下之法律應變體系規劃
與執法作為面臨之相關人權問題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7條之 「帝王條款」具有相當大之爭議性

《肺炎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

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其中的何謂「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被指出欠缺「法律明確性」



(2)「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與憲法第8條人
身由保障之 衡平性問題

《傳染病防治法》授權主管機關得以行政命令「十四天」隔離或

檢疫的決策，對比《憲法》第8條中有關「拘禁」之人身自由應

以「法官保留原則」來確定人權的保障而言，限制人民行動自由

的衡平性何在？



(3)警察機關對於COVID-19之網路假訊息之認定過於寬
鬆，易侵犯民眾憲法上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權利

我國現行法體系中上是一個不存在的法律詞彙-「假訊息」的發

佈，要在實際案件中如何認定呢？

政府查假訊息手段宜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否則會形成

另外一類「強制沉默」的寒蟬效應



(4)關於「電子圍籬智慧追蹤系統」、「電子防疫服務
平台系統」之個人資料（如細胞簡訊）之蒐集、調
取、運用機制並無明確之法源規定

政府24小時嚴密監控列管者的行蹤，是否符合所謂的「必要措施」

不免引人對法律「明確性」與「法源依據」的疑慮？甚至可能產

生違反《憲法》居住遷徙自由、比例原則或侵害隱私權的疑慮。



(5)限制醫護人員、高中職以下師生及相關人員出國之
禁令規定涉及違憲之爭議

《傳染病防治法》並未明確限制醫事人員出國，僅提及必須遵從
主管機關指揮，因此衛福部擴大解釋並不符合比例原則，涉及違
憲的爭議。

而在禁止高中以下師生出國之規定，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
住遷徙自由的疑慮。



(6)註記並嚴厲管制武漢台胞之返鄉權違反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558號解釋及相關國際法之規定

已善盡國民義務的武漢地區臺商國民被註記並嚴厲管制回國，剝奪其

返鄉權，違反《憲法》第10條人民自由遷徙權的保障。

台灣地區人民與中國大陸籍配偶在大陸所生的小孩在台設有學籍(小

明)，縱然已加入健保且有合法居留身分，不讓小明回台違反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所明文禁止之歧視、懲罰



(7)我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尚未正式通過、施行，
無法保障防疫「吹哨人」（Whistleblower）之相
關人權

目前只能以《勞動基準法》的相關規定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

益， 但「吹哨人」在職場上所受之打壓侵害卻無法以「揭弊者

保護法」的精神受到更多合理的對待與社會正義的伸張。



2.「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
之內容缺乏民眾權利遭受侵害時之救濟管道與教示

整理其遺漏與缺失如下:

1.「授權明確原則」對基本人權的不確定性侵害

2.隔離與檢疫的判斷執行與14天期限之必要性的疑慮

3.「電子圍籬智慧追蹤系統」對於隱私權的影響

4.禁止醫護人員出境對於行動自由的限制

人民卻沒被教示如何或何處去尋求救濟的管道與方法？



3.我國將COVID-19稱為武漢肺炎，恐與相關國際
法與國內法禁止歧視之規定，相互牴觸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新冠肺炎命名為「COVID-19」，

並強調為避免負面標籤化的影響，所以依據國際法命

名其他傳染病名稱時，不會特定指向某個地理位置、

任何動物、人類個體或群體而引發誤導或歧視的爭議。



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
之內容缺乏我國援助國際社會共同防治COVID-19
疫情擴散之合作機制

在疫情開始之初，我國缺乏援助國際社會共同防治COVID-19

疫情擴散之機制，在「一個中國」的國際現實下更是被阻攔

了不少國際合作的機會，更進一步被視為與中國大陸同屬一

個疫區而招致其他國家的隔離排擠。



5.「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之內
容缺乏我國應積極研發、量產COVID-19疫苗之機制

當先進國家均積極研發COVID-19疫苗之際，我國卻未有相對快速之進展



四、因應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法律應變體

系規劃與調整之可行對策---代結論

1.因應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法律

應變體系規劃與執法作為中涉及相關人權問題之可

行回應對策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若干條文（如第7條「帝王條款」）之建置，宜
符合國會法律保留、法治國原則、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釋字690號》的不同意見書上強調即使「非刑事被告」的人身
自由剝奪也須遵照《憲法》第8條以法官保留作為正當法律程序
的保障

《傳染病防治法》第62條規定必須「明知自己罹患」而「致傳染
於人」才處以刑罰的相對條件而言，《肺炎特別條例》第7條應
該以《憲法》第23條內涵的比例原則再審慎檢視之為宜



（2）「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涉及憲法第8條人
身自由之保障，其認定標準宜嚴謹化、合憲化

《釋字690號》指出：「---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

限，及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程序等辦法以資依循，並

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述受強制隔

離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

對於居家隔離或檢疫之決定，宜由2位或3位以上資深專科醫師共同檢

視後決定之，而非僅依據接觸史或境外返國制式條件之一律執行滿十

四天，達到人權與安全兼顧之雙贏效果



（3）執法機關對於COVID-19之網路假訊息之查緝、認
定，宜符合法律之構成要件

依循《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的嚴謹規定:

第一，要有散佈主觀犯意(臉書貼文、LINE群組轉傳)

第二，謠言(假訊息)的內容是不實資訊(謠言、假新聞)

第三點，尚必須造成對公眾的危害(引起混亂、造成恐慌)



（4）關於「電子圍籬智慧追蹤系統」、「電子防疫服
務平台系統」之個人資料（如細胞簡訊）之蒐集
、調取、運用機制宜有相當明確之法源規定

不應該因為防疫的理由就降低對人民基本權利(隱私權)侵犯可能

的審查密度，防疫政策亦應兼顧法律與人權，反而應該督促立法

機關盡速進行修法，明確將授權項目及範圍明確化。



（5）限制醫護人員、高中職以下師生及相關人員出國
之禁令規定宜符合憲法之要求

許玉秀大法官於《大法官釋字690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所言｢一個社會

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正當程序的堅持與實踐能力。緊急危險不能成

為正當程序的例外。愈緊急，愈應該嚴謹有效地遵守正當程序，因為

緊急情況最容易出現致命的悲劇」

故仍應主張恪守《憲法》的人權保障要求，而非任由行政機關於國家

危急之際，僅依據一紙不明確的法律授權而令其無限的擴權。



（6）積極保障武漢台胞之返鄉權、健康權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58號》闡述保障國民旅行、返國之權利。

對於入境檢疫隔離的措施，依比例原則決定武漢台胞皆必須接受14天

的檢疫隔離後全部平安返家，因此主管機關為相關處分時，宜依行政

程序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相關程序而為之，以保障國民全體的健康

權



（7）我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宜儘速通過、施行，
俾利保障防疫「吹哨人」（Whistleblower）
之相關人權

為兼顧企業與民意，法務部將公私部門雙方的吹哨者保護法案結合定

名為《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其中以「身分保密」、「人身安全保護」

及「工作的保障」等「三保」最為重要



2.「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之內
容宜建置民眾權利遭受侵害時之救濟管道與教示

依新修正之《提審法》之規定，不論人民是否因犯罪嫌疑而遭受法院

以外機關逮捕、拘禁，若其他法律未提供人民向法院請求即時救濟之

機制時，人民即得依《提審法》規定二十四小時內向法院聲請提審。

傳染病防治措施中涉及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之手段，將受此部

保障人民人身自由之重要法令影響。



3.我國宜確實遵守國際法與國內法禁止歧視之規定，
並將COVID-19正名化

疫情雖然首先出現在中國大陸，不一定發源在中國，我們也應延續國

際人權的相互尊重與反歧視的精神，政府應該呼籲並帶頭將便宜行事

而使用的「武漢肺炎」正式正名為「COVID-19」以符合國際潮流。



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之
內容宜建置我國援助國際社會共同防治COVID-19疫情擴
散之合作機制

(1)「口罩實名制」解決民眾搶購囤積口罩的混亂

(2)與美國簽署「臺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

(3)建置的「口罩國家隊」的產能已足以滿足內需並進而捐贈他國
1000萬片

(4)「電子檢疫系統」，讓有需要的國家可以準確追蹤確診民眾的接
觸史



5.「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
之內容宜積極建置研發、量產COVID-19疫苗之機制

我國有 4 家廠商投入COVID-19疫苗之研發，分別為：

(1)國光生 (4142-TW) (2)高端疫苗 (6547-TW)；

(3)聯亞生技 (3081-TW) (4)安特羅 (6564-TE)，

以上合計4家，但研發速度恐有再加以精進之空間。



6、小結

我國政府在因應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相關應變體

系之規劃作為，在整體成效上可謂相當良好，深獲國際肯定。不過，

係為受到COVID-19疫情之直接、間接影響下之人權保障之區塊，以及

我國援助國際社會之部分是值得再加以精進之處 。




















